亲情及好意搭载发生交通事故应据事实减轻责任人的赔偿责任
         余孝安/文
[裁判要旨]：搭载亲属朋友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亲属朋友损害的可根据过错大小，原因力、自冒风险等事实减轻搭载人的赔偿责任。
 

[案号]
　一审：(2018)渝0230民初4485号
[案情]
陈清龙系陈明秀之父，金蕊系陈明秀之女。陈明秀与秦清平于2010年2月1日登记结婚（均系再婚）。2018年6月22日6时44分许，秦清平驾驶两轮电动车搭载其妻子陈明秀（去龙城华府看望其生病的父亲陈清龙）从丰都县党政大楼沿平都大道向丰都县龙河大桥方向行驶，当行驶至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大道名山路口时，在停车制动过程中，因操作措施不当致使车辆侧翻到底，造成陈明秀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6月24日17时许死亡的交通事故。2018年7月25日，经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委托，重庆市正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对秦清平驾驶的无号牌电动两轮车进行了车辆安全技术性能检验鉴定，其结论为：被鉴定车辆无牌绿源电动两轮车（车架号19282171112747 电机号LYDM7B3000011 Y 1058BQ550 1058）的外观（后视镜）设置完整，该车的转向、传动、行驶、制动系统性能有效。2018年8月1日，经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事故认定，其意见为：秦清平在此次事故中为全部过错，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陈明秀在此次事故中无过错，不负此次事故责任。 陈清龙每月在丰都县社会保障局领取养老金2974.40元。陈明秀户口性质为农村户口，事发前一直在丰都县三合街道丁庄村1组居住生活。
[裁判]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过错侵害公民的生命权的，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秦清平驾驶两轮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陈明秀死亡，应当赔偿陈明秀死亡后的各项损失。因秦清平为了家庭共同事务驾驶两轮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陈明秀死亡的损失，本院酌定由秦清平与陈明秀各承担50%的责任。因陈明秀死亡后，因秦清平属于其权利人，且不属于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故陈明秀死亡后的损失中应由秦清平赔偿的部分损失，本院酌定由秦清平赔偿陈清龙、金蕊2/3，其余的损失由陈清龙、金蕊自行承担。对秦清平已支出的丧葬费，应由陈清龙、金蕊和秦清平共同负担。
陈明秀死亡后的损失，可确认为：1、死亡赔偿金，252760元；陈清龙每月有养老金2974.40元，故对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死亡赔偿金，本院予以确认252760元；2、丧葬费，计算为35444.50元；3、精神损失抚慰金，本院酌定赔偿40000元。综上，陈明秀死亡后的损失，本院予以确认328204.50元。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由秦清平赔偿陈清龙、金蕊85771.83元。判决：一、被告秦清平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赔偿原告陈清龙、金蕊因陈明秀死亡后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抚慰金等损失计85771.83元（已扣除应由原告陈清龙、金蕊承担的丧葬费23629.67元）；二、驳回原告陈清龙、金蕊的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服判息诉。
　　
　　[评析]
1、 交通事故中相关行政机关的责任认定并不等同于人民法院裁判中的责任认定。在交通事故中，公安机关对于事故原因及机动车之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及行人之间，非机动车与行人之间一般都进行了部分的原因分析和对行为人之间的责任大小进行了划分，对于责任划分不服的，可以申请上一级行政机关进行复核，这里的责任认定只是一个专业部门一种意见，相当于司法鉴定意见，法院对此是否采纳，可结合证据认定的事实，包括原因事实，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进行判断，最终作出过错大小程度及责任比例的划分，这是法院对民事责任独立行使裁判权的具体体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法工办复字〔2005〕1号对《行政诉讼法》的法律解释是，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之所以将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作为一种意见或者证据，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民事责任的划分，只有法院才有法律赋予的裁判权，不能分享，只能由法院独立行使，
2、 亲情搭乘好意搭乘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不能机械适用法律，违背民法的精神实质。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少部分法官在处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喜欢简单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并套用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简单对驾驶人、行人、非机动车的具体责任比例进行划分，减除交强险及商业险赔偿额度后，余额按照公安机关确定的过错责任进行划分，进行比例计算，这样的处理在一般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一般不存在大的问题，但是在复杂或者特殊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产生的问题是，对划分责任缺乏科学公正的评价，没有将过错程度与原因力进行权重考量，及其他因素考量，因此，作出的判决缺乏公正合理性。任何一个侵权行为纳入过错赔偿或者违法赔偿的问题都不能简单通过一个因素考量来简单确定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问题，而应当衡量过错程度，违法程度，原因力大小，考量这些因素对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才能确定侵权行为人的责任大小。对这个问题有学者及法官认为应当预先确定过错与原因力两个要素的一个固定的权重比例，然后分别确定进行加减法计算，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过于机械，因为民事案件的具体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案件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原因力比较，有的案件过错程度也不好比较，只能从一个方面进行比较，因此不宜机械地固化一个比例来进行计算，只要综合平衡了两个要素，合理得出结果即可。与此同时，一些更为复杂的案件，我们还应当考量一些行为是否存在侵权阻却因素，来衡量行为是否真正存在过错或者违法。亲情搭载，好意同乘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属于复杂的案件，如果忽略“亲情搭载”，“好意搭载”这个有关因果关系的事实，法律阻却问题，简单下判，会导致裁判结果背离“诚实信用”，“互帮互助”，“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公序良俗，引发裁判结果与民法精神原则冲突。因此涉及亲情搭载，好意同乘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法官必须重新审视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则，回归民法的精神本质，从《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及相关的法律解释语境中寻找适用的法律，才能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3、 亲情搭载，好意同乘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解读与法律适用。这里探讨的是保险赔偿外的损失赔偿或者补偿问题，前者法律规定很明确，这里不再研究。亲情搭载，好意同乘的当事人，不外乎有两个，一个是搭载人，一个是被搭载人。搭载人是驾驶人或所有人、管理人，被搭载人是乘客，从双方搭载的意思表示看，是被搭载人有搭载的意思表示，比如招手，语言表示等，被搭载人感激，同意而生产的双方合意行为。系无偿运输合同。从合同权利义务内容上看，就是搭载人将被搭载人运往某个地点，被搭载人不负担费用的合同，对于人身财产的安全保障义务，双方没有约定。因此从合同关系来看，搭载人如果出现事故造成被搭载人人身与财产损失，搭载人一般不负合同责任。可现实的问题是，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被搭载人就不顾亲情及好意，以侵权关系为切入点，进行竞合选择，起诉搭载人赔偿损失。在审判实践中，高频进入法官视野的法律条款就是《道路交通事故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这一条款经常误导法官进入一个认识误区，把特殊情形的交通事故当成一般的交通事故责任处理，适用机动车之间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或适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过错责任加有限的无过错归责原则，用以上归责原则对搭载人与被搭载人进行划责裁判。这种错误的根源是，没有认真研究该条款的真正含义，该条款是指驾驶人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而对于本车上的乘客，并没有规定在该条中，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回归到《侵权责任法》等寻找答案。《侵权责任法》规定了过错责任为首，无过错责任及公平责任为补充的归责原则框架，前一种一般情况下适用，后两种有法律特别规定才适用，显然亲情搭载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过错，是指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评价，分为故意与过失。[footnoteRef:0]过错的本质是补偿与预防，是法官在进行价值判断，各种利益的权衡。[footnoteRef:1]亲情搭载，好意搭乘一般不存在故意侵权的问题，因此这里对故意不作讨论，过失分为重大过失，一般过失，轻微过失，对于重大过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可对于一般过失，轻微过失在特殊的情形下，法律规定不承担赔偿责任，如《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至三十一条、第五十五条规定的受害人故意，第三人侵权，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情形，同意的行为，《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紧急救助行为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律对于善意帮助，见义勇为，或者不可归责的行为，当事人同意的行为，法律予以唱导鼓励，以一般过失不承担赔偿方式或者减轻责任来肯定这种合法行为，阻却行为的违法性及免除，减轻民事责任。亲情搭载，好意搭乘，属于无偿帮助的善举，因此一般过失情况下，是不承担或者减轻民事赔偿责任的。在侵权人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也应综合考量行为人的过错适当减轻搭载人的民事赔偿责任进行裁判，这样的裁判结果才具有公正性。 [0:  程啸著《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9月第2版，第263页。]  [1:  同上注。] 

4、 亲情搭载，好意搭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有自冒风险的属性。所谓自冒风险是指“被害人原可以预见损害之发生而又自愿冒损害发生之危险，而损害结果真不幸发生”[footnoteRef:2]的情形。在现代民法上，自冒风险作为一项抗辩事由，通常也会产生减轻或者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的后果。自冒风险依学者解释，一般来说有两个构成要件，一个为行为人与相对人存在某种基础法律关系，一个为冒险行为，前者是前提条件。之所以称自冒风险行为，是因为这种行为，存在不确定的危险，对于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行为人与相对人有预见，并默示同意对可能发生不利益的自愿承担。亲情搭载，好意搭乘具有这样的属性，因为搭载人与被搭载人，知道高速运载工具存在可能风险，并对这种风险的可能发生自愿承担可能的损害，虽然双方没有明确提出，但在心里上是默示同意的。 [2:  张新宝：《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页。] 

5、 亲情搭载，好意搭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可以归入无因管理法律关系。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律规定或者约定的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民法之所以规定无因管理，是基于社会生活的连带关系，为鼓励互帮互助、见义勇为的崇高精神与道德，特规定无因管理制度，赋予无因管理行为的合法性阻却其违法性。[footnoteRef:3]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判断无因管理是否成立，有三个要件，管理他人事务；有为他人利益的意思；无法律上的原因。对于管理人的赔偿责任我国民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但通说认为，管理人未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对本人造成损害的，应向本人承担不履行债务的责任，该责任以主观上有过错为要件。亲情搭载，好意搭乘很多情况下，搭载人都没有法律上规定的搭载被搭载人义务，系帮助他人的事实行为，但搭载人是为被搭载人的利益进行的服务，因此双方之间构成无因管理的法律关系。 [3:  参见国家司法考试委员会编著《国家司法考试用书》2007年第3卷第225-226页，法律出版社] 

6、 　切入本案的分析。搭载人与被搭载人系夫妻关系，被搭载人为了探视自己的父亲，商议由搭载人驾驶两人共有的电动车前往，从风险预估上看，高速的运输工具存在事故风险，且这种运输工具的驾驶人一般都没有取得驾驶证，事故发生概率比较高，风险比较大，两人心知肚明，但仍然自冒风险，按自冒风险的责任自担原则应减轻搭载人或免除搭载人责任。从过错的主观心理上看，双方搭乘这样的的车辆都存在一定的过错，按过失相抵规则也应当减轻搭载人的责任。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来说构成无因管理关系，因原被告之间无法律上的赡养、扶养义务，被告是为原告进行服务，原告受有利益，因此构成无因管理关系，从无因管理上考量，可酌情适当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考虑以上因素才能协调亲情伦理柔情与法律上过错责任刚性赔偿之间的冲突。
[bookmark: _GoBack]本案裁判综合考量了过错责任因素，自冒风险因素，无因管理因素，后考虑被告的特殊地位，对于受害人而言，因其死亡，其配偶、父母、子女均系赔偿请求权人，由于本案加害人系受害人的配偶，因此处于赔偿义务人及权利人的混同地位，从赔偿请求权视角看，与本案的原告——受害人的父亲、女儿一样享有赔偿请求权，但从赔偿义务人看请求权又指向了自己，对于赔偿总额中，属于自己应分得的部分，应当扣减，扣减部分的余额才属于本案原告真正应当请求赔偿的部分，本案在裁判时考虑了这些因素。综上所述，本案裁判结果具有合情适理合法性。（作者单位：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联系电话13372770237）






